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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出具的《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

中信证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原指定保荐代

表人金波先生和郭铖先生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现因金波先生工作内容变动的原因，不再

继续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有序进行，中信证券现委派王

一真先生（简历附后）接替金波先生担任公司的保荐代表人，履行后续的持续督导职责，

相关业务已交接完毕。

此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王一真先生

和郭铖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

义务结束为止。

公司董事会对金波先生在担任公司保荐代表人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附件：王一真先生简历

王一真，男，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总监，硕士研究生，保荐代表人，曾主

要负责或参与了天能股份科创板IPO、英派斯健身IPO、碳元科技IPO、安正时尚IPO、拉夏

贝尔IPO、利群百货IPO以及高腾机电新三板挂牌、新安股份再融资、汤臣倍健再融资、美

的集团再融资等项目。 王一真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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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制定《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的意见》及《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市值管理》要求，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

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议》，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保护投资者

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力

聚热能”）结合公司经营实际和发展战略，制定了《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

案》，并经2025年3月1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如下：

一、深耕主营业务，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力聚热能是从事热水锅炉与蒸汽锅炉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

品可广泛用于楼堂馆所及城镇集中供热、工矿企业工业蒸汽提供等领域。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恪守“众力凝聚、科技创新、服务社会” 的经营理念，通过研发

创新及产品升级，提升公司生产及服务能力，并围绕国内清洁供暖转型的良好机遇，提供

“更安全、更节能、更智能的供热解决方案” 。 公司深耕工业锅炉领域，已成为工业锅炉行

业领导品牌，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绿

色工厂和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

2025年，公司将继续深耕工业锅炉赛道，加大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的力度，持续优化

产品结构，利用先进工艺技术和制造水平赋能产品，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和运营能力，保持

核心业务稳定增长；围绕国家“双碳” 战略目标，努力挖掘减碳机会，生产节能降耗的优

质工业锅炉产品，推动公司绿色生产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社会和环境做出更大贡献。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研发实力和运营效能

随着锅炉行业的不断发展及节能减排政策的进一步推进，行业下游客户对锅炉的运

行效率、运行稳定性、大气污染物排放等各类指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将持续开展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技术创新工作。 公司通过多年的研发和技术积累，自主研发了水冷预

混燃烧技术、烟气冷凝换热技术、真空相变换热技术等一系列锅炉制造技术，运用该等技

术所生产的热水锅炉及蒸汽锅炉具有运行效率高、运行成本低、安全性高、氮氧化物排放

低等特点。 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已取得境内发明专利14

项、境外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76项、外观设计专利1项、浙江省装备制造业重点领

域首台（套）产品3项；公司参与起草了《相变锅炉》《燃气（油）真空热水机组》《绿色设

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真空热水机组》《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盘管蒸汽发生器》

《水冷预混低氮燃烧器通用技术要求》等锅炉行业标准。

通过数字化赋能，公司积极探索产品智能化转型路径。 公司开发了锅炉物联网云平

台、锅炉数字化全预混燃烧控制和锅炉远程专家模式控制系统等智能化控制软件，可实

现锅炉的远程调试、锅炉燃烧机制的自动控制和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功能。

2025年，公司将在培育和运用新质生产力上努力探索，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加大研

发投入，持续开展技术前瞻性洞察，强化基础研究，攻克重点技术，加强交流合作，提升研

发团队能力和研发质量，进一步优化研发人才激励机制。

三、持续稳定分红，提升投资者认同

为持续稳定投资者的分红预期，公司制定了《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

三年内分红回报规划》，在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应当采取现

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40%。

为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值，与投资者共享发展成果，增强投资者获得感，推动上市公

司高质量发展，在充分考虑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未来发展资金需求、经营现金流等因素，

公司在挂牌上市的第一年即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50元（含税），合计派发

现金红利113,750,000.00元（含税）。

2025年，公司将在稳健经营的前提下，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企业发展规划及经营发展

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分红决策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稳定的利润分配方案，

以确保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兼顾股东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积极利用股东大会、投资者热线、上证e互动等方式加强

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合法合规传递公司价值，提升投资者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感。

2025年，公司会继续完善投资者意见征询和反馈机制，丰富与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的多元化沟通渠道，持续关注资本市场动态及投资者关切点，保持高频、高质、高效

的良性沟通，不断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四、坚持规范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高度重视治理结构的健全和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性，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构建并

完善了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营管理层为主体结构的决策与经营管理体系，董

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各机构分工明确，相

互配合，形成权责明确、各司其职、专业高效、科学决策、协调运作的公司治理机制，切实

保障公司和股东利益。

2025年，公司将继续积极贯彻落实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最新治理要求，

持续调整优化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强化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治理

机制，持续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落实股东权利保护，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和风险防范能力；积极深化独董制度改革，不断强化独立董事履职保障，发挥独立董事监

督、决策和咨询作用，持续提高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水平。

五、做好信息披露，提升公司透明度

公司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始终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公平的信息披露原则，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注重提高信息披露的可读性和有效

性，简明清晰、通俗易懂，及时、准确、有效地向投资者传递公司价值。

2025年，公司将继续贯彻落实新《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完善公司信披制度及工作机制，优化披露内容，减少冗余信

息，强化风险揭示，增强信息披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提升公司透明度。

六、强化“关键少数” 责任，提升履职能力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少数” 始

终保持密切沟通，重点关注内幕信息管理、关联交易、股份变动等重要事项，公司“关键少

数”均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依法合规、诚实守信、勤勉尽

责地履行职责。 公司积极做好监管政策研究学习，及时传达监管动态和法规信息，确保

“关键少数” 能够迅速响应并适应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组织相关人员参加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等监管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各类培训以及督促其积极学习掌握证

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持续提升上述人员的履职能力和风险意识。

2025年，公司将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更新，及时传达监管动态，不断增强“关键少数”

的规范运作意识和责任意识，跟踪相关方承诺履行情况，督促其忠实、勤勉履职，切实维

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七、风险提示

本方案所涉及的未来计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描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

诺，未来可能会受到宏观政策、行业发展、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信息披露

2025/3/14

星期五

B025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88022� � �证券简称：瀚川智能 公告编号：2025-013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听涛路32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

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3

普通股股东人数 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5,508,87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5,508,8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4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43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175,878,32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股份数为5,419,344股，不享有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昌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鄢志成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郑湘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2,550,507 95.4840 是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均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权总数的一半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剑、何梦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及《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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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60号西安银行大厦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11,778,9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01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梁邦海董事长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曹慧涛独立董事因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5,940,290 99.7847 4,983,780 0.1838 854,833 0.0315

2、议案名称：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一2027年资本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6,334,980 97.2179 74,340,327 2.7414 1,103,596 0.0407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卢勇、杨梓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0298�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公告编号：2025-013号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

的《关于同意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5〕387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0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24�个月内有效，你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

行公司债券。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

报告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和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办理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88779� � � � � � � �证券简称：五矿新能 公告编号：2025-015

转债代码：118022� � � � � � � �转债简称：锂科转债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制定《市值管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为推动提升公司的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回报，规范公司的市值管理活动，确保公司

市值管理活动的合规性、科学性、有效性，实现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积极响应《国

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关于鼓励上市公司

建立市值管理制度的号召，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0号--市值管理》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制定了《市值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3630� � � � � � � �证券简称：拉芳家化 公告编号：2025� -010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3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与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

共同组成第五届监事会。为保证公司监事会顺利运行，经全体监事同意后，豁免会议通知时

间要求，现场决定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

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全体监事一致推举的监事林如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选举林如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为自本次监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3月14日

附件：

简历

林如斌：1955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职于雅威集团、雅倩集

团、汇星（中国）集团、广东熊猫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历任全国质量监管重点产品检验方法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

常务理事，中国口腔护理用品工业协会科技委员，广东省日化商会法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广东省化妆品行业协会副会长等。 2002年起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如斌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603630� � � � � � � � �证券简称：拉芳家化 公告编号：2025� -� 009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3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顺利运行，经全体董事同意

后，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决定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名（其中董事吴桂谦先生和郑清英女士均以视频

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推举的董事吴桂谦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选举吴桂谦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同意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的任期相同，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选举吴桂谦先生（召集人）、陈雄辞先生、王锦武先生；

（2）审计委员会：选举蔡少河先生（召集人）、郑清英女士、陈雄辞先生；

（3）提名委员会：选举陈雄辞先生（召集人）、张晨先生、王锦武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选举王锦武先生（召集人）、张伟先生、蔡少河先生。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吴桂谦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为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张晨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为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张晨先生、曹海磊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

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张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财务总监，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聘任罗金沙女士（简历详见附件）担任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附件：简历

1、吴桂谦：1960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曾任潮阳市恒

美影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潮阳市熊猫磁带厂厂长、汕头特区熊猫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广

东熊猫日化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汕头市多彩针纺织品有限公司监事、汕头市恒瑞

达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兼执行董事、广州媛舫健康用品有限公司监事、广东法芭

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拉芳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历

任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会员、中国香精香料化妆品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政协广

东省第十届、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日化商会常务副会长、汕头市第十届、第十三届

和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国际潮青联合会荣誉会长、汕头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广东省

工商联总商会执委、汕头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主席等。 现任中国香精香料化妆品工业协会常

务理事、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常务理事、汕头

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汕头市化妆品行业协会会长、汕头市信用协会常务副会长、广东金洁

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董事。 2001年起创立本公司，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郑清英：195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潮阳市熊猫磁带厂副厂

长，汕头特区熊猫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汕头市恒瑞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熊猫日

化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州媛舫健康用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汕头市颐乐健

康养老产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福建碧佳健康用品有限公司监事，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常务

理事、广东省女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政协汕头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和汕头市女企业家

协会常务副会长等。 现任汕头市清华高级工商管理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广东金洁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汕头市多彩针纺品有限公司、广东亿泰投资

有限公司、汕头市昊骅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尚上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兼经理，汕头碧佳健康用品有限公司监事。 曾荣获“全国杰出创业女性” 、2010年度南粤女

企业家慈善奉献金奖、广东省优秀女企业家、广东省十佳科研创新奖、广东省三八红旗手、

汕头市优秀女企业家、汕头市三八红旗手、汕头市“关爱妇女儿童、热心公益事业奖” 、“爱

心使者”等荣誉。 现担任公司董事，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张伟：1976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注册会计师，曾任职

于潮阳市审计局审计事务所、众业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起加入本公司，历任财务部

经理、财务副总监，现担任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4、张晨：1985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澳洲昆士兰大学金融专业毕

业，本科学历。 曾任深圳市拉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亿璟投资有限公司总经

理，深圳市盛浩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广州蜜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广州乐飞化

妆品有限公司经理兼执行董事、盈丰国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前海像样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等。 现任深圳市拉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市亿璟投资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拉芳家化（滁州）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深圳思唯市场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宿迁市百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黛芊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上海诚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广州肌安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

理、海南润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浩宇（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和医美国际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9年起加入本公司，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5、陈雄辞：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财务管理本科学历。 曾任广东

潮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铂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原深圳市前海铂柯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汕头市鑫洋国际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潮人创新经济促进会秘书长。 现任广东易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

兼总经理、深圳市铂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广东求实教育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广东易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南都易格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监事。 2022�年3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陈雄辞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陈雄辞与

公司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6、蔡少河：1961年4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注册会计师、注

册税务师，汕头市丰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主任会计师。 曾任国营澄海酒厂财务

组长，澄海市审计师事务所副所长、所长，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奥

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雅安正兴

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2年5月至2019年3月曾任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澄海区政协委

员、汕头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汕头市资产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汕头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2022年3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蔡少河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蔡少河与

公司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7、王锦武：1969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专科毕业于汕头大学英中

文秘书专业和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 曾任爱多集团副总经理、广东创鸿集

团董事长助理、经纬集团华南广场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广东国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广东猎聘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汕头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现

任汕头市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汕头市阳光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兼任汕头市第十四届政协委员、中国火炬创业导师、汕头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

合会监事长、中国民主同盟汕头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经济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汕头大学教

育基金会项目顾问、汕头大学创业学院企业导师、MBA教育中心企业导师、汕头市政府行

政执法监督员、汕头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2024年廉洁征兵监督员、汕头市投资促进局招商

顾问、泰国博仁大学国际中文学院企业导师。曾获得中国优秀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第五届

广东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汕头市社会组织十大领军人

物、中国民主同盟汕头市委特别贡献奖等荣誉称号。 2022年3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王锦武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王锦武与

公司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8、曹海磊：1978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职于广州索芙特股份

有限公司，2005年起加入公司，2015年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广东德博生

物科技研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广州乐飞化妆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其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9、罗金沙：1987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 2010年8月至2015年6月先后在清科集团、东江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工作；2015年7月至 2017年5月在深圳市劲拓自动化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证券事务代表；2017年5月至今在公司证券法务部担任证券事务代

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截止到本公告日，罗金沙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

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

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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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汕头市龙湖区万吉工业区龙江路13号拉芳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7,182,4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5711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账户中的2,401,30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桂谦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吴桂谦先生和郑清英女士均以视频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晨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其中总经理吴

桂谦先生以视频方式，副总经理曹海磊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订第五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5,493 66.8044 58,600 1.2174 1,539,200 31.9782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128,924 99.9610 48,300 0.0352 5,200 0.0038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128,924 99.9610 48,300 0.0352 5,200 0.003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

当选

4.01 选举吴桂谦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6,732,433 99.6719 是

4.02 选举郑清英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6,730,027 99.6702 是

4.03 选举张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6,729,624 99.6699 是

4.04 选举张晨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6,729,632 99.6699 是

5、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

当选

5.01 选举陈雄辞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6,729,629 99.6699 是

5.02 选举蔡少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6,732,428 99.6719 是

5.03 选举王锦武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6,729,626 99.6699 是

6、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

当选

6.01 选举林如斌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36,732,427 99.6719 是

6.02 选举杜敏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36,729,625 99.669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0

关于拟订第五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

薪酬的议案

3,215,493 66.8044 58,600 1.2174 1,539,200 31.9782

2.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759,793 98.8884 48,300 1.0034 5,200 0.1082

3.00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759,793 98.8884 48,300 1.0034 5,200 0.1082

4.00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 选举吴桂谦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363,302 90.6510

4.02 选举郑清英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360,896 90.6010

4.03 选举张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360,493 90.5927

4.04 选举张晨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360,501 90.5928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5.01 选举陈雄辞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360,498 90.5928

5.02 选举蔡少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363,297 90.6509

5.03 选举王锦武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360,495 90.5927

6.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6.01 选举林如斌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363,296 90.6509

6.02 选举杜敏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360,494 90.592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2、3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议案1、4、5、6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实际控制人吴桂谦先生系第五届董事会的董事候选人，故吴桂谦先生、吴滨华女士及澳

洲万达国际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Laurena�Wu女士作为其近亲属因此对议案1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恒瑜、周雨翔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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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16号院1号楼泰康集团大厦13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本公司暂无优先股股东）：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9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18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64,781,62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112,120,41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52,661,2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74166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5.90591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835749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李岷副董事长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3人（现场出席5人，通讯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现场出席3人，通讯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共同参与计票和监票。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刘成先生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06,437,966 99.888844 5,180,951 0.101346 501,500 0.009810

H股 442,616,418 97.780948 10,039,786 2.217947 5,000 0.001105

普通股合计： 5,549,054,384 99.717379 15,220,737 0.273519 506,500 0.0091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不含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刘成先生担任

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36,076,490 86.392253 5,180,951 12.406806 501,500 1.20094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竹莎律师和王文雅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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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3月13日，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刘成先生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的议

案》，选举刘成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刘成先生自本次股

东大会选举通过其任职议案之日起正式履行执行董事职责，任期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结束之日止。同时，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刘成先生自选举其担任公司

执行董事的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委

员、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均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并自该日

起担任《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项下的授权代表。 刘成先生自正式履行

董事长职责之日起担任公司执行委员会主任、法定代表人。

刘成先生任职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须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备案。 刘成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刘成先生简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3日

附件：

刘成先生简历

刘成先生，1967年12月生。 刘先生自2025年1月加入本公司，现担任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执行董事、执行委员会主任。

刘先生曾任职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国家计划委员会（现国家发改

委），国务院办公厅。 2018年4月至2025年1月历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及香港联

交所上市公司）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常务副行长、行长与执行董事，兼任中

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信银（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刘先生自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与经济学硕士学位，

自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具有研究员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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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

青岛恩复开金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开金” ）及一致行动

人嘉兴恩复开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开金” ）、郭恩元总计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为40,343,5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49%（其中青岛开金28,613,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8.86%，嘉兴开金4,763,4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7%，郭恩元6,967,03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6%）。 股份来源为IPO前取得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青岛开金及一致行动人嘉兴开金、郭恩元的《减持股份计划告

知函》， 青岛开金及一致行动人嘉兴开金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未来三

个月内预计所减持股份数量合计将不超过15,992,70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4.95%

（其中青岛开金13,569,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0%，嘉兴开金2,423,1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75%)。青岛开金和嘉兴开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的私募基金，

已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成功申请了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政策， 其投资期限在

48个月以上但不满60个月，减持比例遵循《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的有关规定：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30

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股份减持

价格按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青岛恩复开金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28,613,000 8.86%

IPO前取得：10,449,680股

其他方式取得：18,163,320股

嘉兴恩复开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以下股东 4,763,486 1.47%

IPO前取得：1,95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813,486股

郭恩元 5%以下股东 6,967,038 2.16%

IPO前取得：2,228,043股

其他方式取得：4,738,995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青岛恩复开金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28,613,000 8.86%

郭恩元为青岛开金的有限合伙人， 持有青岛开金99.85%

的出资比例， 青岛开金与嘉兴开金的普通合伙人均为北

京恩利伟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恩复开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763,486 1.47%

郭恩元为青岛开金的有限合伙人， 持有青岛开金99.85%

的出资比例， 青岛开金与嘉兴开金的普通合伙人均为北

京恩利伟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郭恩元 6,967,038 2.16%

郭恩元为青岛开金的有限合伙人， 持有青岛开金99.85%

的出资比例， 青岛开金与嘉兴开金的普通合伙人均为北

京恩利伟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40,343,524 12.49% 一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

持原

因

青岛恩复开金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不 超 过 ：13,

569,600股

不超过：

4.20%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13,569,600

股

2025/4/8 ～

2025/7/7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

和转增股本

取得

自 身

资 金

需求

嘉兴恩复开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 超 过 ：2,

423,100股

不超过：

0.75%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 过 ：2,423,100

股

2025/4/8 ～

2025/7/7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

和转增股本

取得

自 身

资 金

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

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股东青岛开金及一致行动人嘉兴开金将结合市场情况、股价表现以及相关规定等因素，

决定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际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股东青岛开金及一致行动人嘉兴开金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2020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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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7日召开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2023年6月2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

议案》和《关于选举非职工监事的议案》；2024年6月6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选举靳庆彬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2024年12月31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刘纯坚为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备案

工作，并取得了苏州市数据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的工商登记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0722291305C

名称：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苏州市高新区邓尉路6号

法定代表人：顾益明

注册资本：59,596.0158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0年08年28日

经营范围：承包境外建筑装修装饰、建筑幕墙、金属门窗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

境外建筑装饰、建筑幕墙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

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承接室内外装饰工程、建筑门窗、幕

墙、钢结构、机电安装及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设计、安装、施工以及上述工程所需设备材料的采

购与销售；消防设施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金属工艺产品的研发；国内外各类民用建设项目、园

林与景观项目及工业工程项目的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监理、项目管理、工程总承包及所

需设备材料的采购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停车场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